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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政府文件
沙政地〔2023〕10号

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政府
关于同意三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沙园
北区综合工业区 C23地块国有建设用地

使用权挂牌出让方案的批复

区自然资源局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：

你们上报的《关于要求审批三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沙园

北区综合工业区C23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方案的请

示》（沙自然资地〔2023〕4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同意三明高新技

术产业开发区金沙园北区综合工业区C23地块 19336平方米国有

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方案。现将有关事项批复如下：

一、土地出让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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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沙园北区综合工业区 C23 地块

19336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挂牌方式出让。

二、地块位置及四至范围

地块位于三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沙园北区综合工业区，

其四至范围为：东至福建金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西至三明市东

辰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、南至金华路、北至福建三明金施金属

配件有限公司，具体详见地块出让红线图。

三、地块主要规划指标

(一)土地面积：19336平方米。

(二)土地用途：工矿用地—工业用地（木材加工和木、竹、

藤、棕、草制品业）。

(三)土地使用年限：50年，自出让地块交付之日起计算。

(四)容积率：≥0.9且≤3.0。

(五)建筑系数：≥40%。

(六)绿地率：≥10%且≤20%。

(七)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得超过

项目总用地面积的 7%；用地范围内不得建造成套住宅、专家楼、

宾馆、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配套设施，不得建造商品房

进行出售、出租。

四、地块的建设要求及其他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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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项目须符合《金沙园一期北区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》。

(二)受让人须完成出让红线范围内的所有建设项目，并与周

边道路、管线等设施相衔接。

(三)地块内原有两幢建筑物已由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收储，

其中一幢厂房（A幢）建筑面积：9176.1平方米，用途:工业，层

数:1层，房屋结构:钢结构，竣工日期:2012年 7月 1日。另一幢

建筑物（B幢）建筑面积：5128平方米，用途:办公，层数:5层，

房屋结构:钢筋混凝土结构，竣工日期:2012年 7月 1日。以上两

幢建筑物权属清晰，鉴定结果满足安全使用要求。

(四)根据区人民政府《关于同意金沙园北区综合工业区 L1

地块地上建筑物转让的批复》(沙政地〔2022〕63号)，上述 A幢

厂房以人民币 552.05万元、B幢建筑物以人民币 520.18万元转让

给本次出让地块的受让人。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在《国有建设用

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签订之日起 1个月内将两幢建筑物移交给受

让人，受让人应在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签订之日起

1个月内将两幢建筑物的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 1072.23万元缴交

给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，建筑物转让所涉及的税费按照国家有关

规定办理。受让人未如期缴交转让价款的，自滞纳之日起，每日

按迟延缴交转让价款的 1‰缴纳违约金，延期缴款超过 60日，经

催缴后仍不能缴清的，出让人有权解除《成交确认书》和《国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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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受让人无

权要求返还定金，出让人可要求受让人赔偿损失。

(五)项目须根据福建省国土资源厅等 4部门联合下发的《关

于发布实施福建省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（2013年本）的通

知》（闽国土资综〔2013〕197号）的规定进行投资和建设，出让

地块的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应≥1191万元/公顷，项目固定资产

投资额不少于人民币 2310万元。

(六)生产规模：年产 2万立方米凉亭制品。

(七)环保要求：项目须符合产业园规划环评及周边企业的相

容性要求；项目须办理有关环评手续，经批准后方可动工建设；

项目建设须符合环境功能区划及相关法律要求。

(八)竞得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地不在三明市沙县区

的，须另在三明市沙县区设立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，办理有关工

商注册、纳税登记，并由该企业进行项目的建设、经营。

(九)出让成交后，挂牌人（出让人）与竞得人（受让人）在

5个工作日内签订《成交确认书》、在 10个工作日内签订《国有

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。

(十)在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时，由三明高

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受让人同步签订履约监管协议，

明确开工竣工时间、投产达产时间、投资强度、亩均税收、退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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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等指标内容和监管要求。受让人逾期或拒绝签订履约监管协

议的，取消其竞得资格，并不予退还竞买保证金。

(十一)履约监管协议由三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牵头并会同区政府有关部门监督、审核、认定。

(十二)出让成交后，竞得人的竞买保证金全额转作履行《国

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的定金，定金可抵作土地出让价款。

(十三)土地出让公告约定出让价款分期缴纳的，受让人不需

支付分期缴款利息。若受让人未按时缴纳土地出让价款的，自滞

纳之日起，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 1‰缴纳违约金。

(十四)地块交付事项：在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

签订之日起 1个月内，由交地责任人三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

理委员会负责将出让地块交付给受让人，所交付的出让地块为已

完成“五通一平”（即出让红线外通水、排水、通电、通路、通讯，

红线内土地平整）的净地。

(十五)项目开工竣工期限要求：开工期限为地块交付之日起

12个月内；竣工期限为开工之日起 24个月内。

(十六)受让人应在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约定的

动工开发日期前完成项目核准（备案）、环境影响评价等审批手续。

(十七)受让人未取得项目核准（备案）、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

件的，不得办理抵押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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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八)受让人在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前未取得项目核准（备

案）、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的，出让人有权解除《国有建设用地

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在扣除由竞买保证

金转作受让地块土地出让价款的 30%后，退还其余已缴纳的土地

出让价款（不计利息）。

(十九)涉及产权的分割、登记和转让事项，按照《福建省人

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工业企业“退城入园”转型升级的指

导意见》（闽政办〔2019〕52号）等有关文件的规定执行。

(二十)竞买申请人之间不得私下串通，采取“围标、串标”

等非法方式排挤其他竞买申请人、干扰出让活动、破坏公平竞争、

谋取不当利益等。如有上述行为，一经查实将取消竞买申请资格

或竞得人资格、没收竞买保证金，并将该竞买申请人（或竞得人）

列入诚信黑名单，今后禁止参与三明市沙县区土地资源交易市场

出让活动。

五、竞买人范围

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、其他组织和自然人（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和政策规定不具备竞买资格的除外），在缴交了竞买保

证金，提供竞买人证明文件等竞买所需的有关材料后，均可申请

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的竞买。

六、出让起始价、竞买保证金及土地出让价款的缴纳期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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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出让起始价：人民币 345万元，并由区政府设出让底价。

(二)竞买保证金：人民币 69万元。

(三)土地出让价款的缴纳期限：在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

让合同》签订之日起 1个月内缴纳土地出让价款的 50%、2个月内

缴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。

七、出让的组织实施

经区政府批准的出让方案，同其他有关材料上报省土地出让

管理系统审查通过后，由区自然资源局会同有关部门按照法律法

规的规定，在福建省土地使用权出让管理系统（网上交易模块）

实施三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沙园北区综合工业区 C23 地块

19336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。

八、其他要求

其他要求按照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（国发〔2006〕31号）、《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

规定》（国土资源部令第 39号）、《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

用权规范（试行）》（国土资发〔2006〕114号）、《福建省国有土

地使用权出让工作规范（试行）》（闽国土资综〔2006〕272号）、

《福建省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实施办法》（闽政办〔2018〕

49号）、《福建省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（2013年本）》和国

家有关土地管理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政策的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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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出让方案由三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会同区自

然资源局等区政府有关部门负责解释。

此复。

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政府

2023年 1月 1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1月18日印发


